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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黑 0403强清 15号

申请人：鹤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农分局，住所地：鹤

岗市工农区南三道街 42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杨世坤，职务：局长。

被 申 请 人 ： 鹤 岗 市 明 峰 物 资 经 销 处 ， 注 册

号 :230400100040605 ， 统 一 社 会 代 码 ：

91230400MA1CYRF04Q，住所地：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 28

委机电科 2#楼 104室。

出资人：潘大龙，职务经理。

诉讼代表人：张玉英，该企业清算组负责人。

2025 年 4 月 30 日，本院裁定受理申请人鹤岗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工农分局对被申请人鹤岗市明峰物资经销处的强

制清算申请。本院于 2025年 4月 30日指定黑龙江畅心律师

事务所担任本案清算组。2025年 6月 16日,黑龙江畅心律师

事务所向本院出具清算报告，并以没有任何财产、账册、重

要文件，应当按无法清算终结强制算程序为由，向本院提出

申请，请求：1.确认鹤岗市明峰物资经销处清算报告;2.终

结鹤岗市明峰物资经销处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：根据清算组提交的清算报告，清算组履职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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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未能接管到企业账册、重要文件，企业投资人未能联系

并未提供任何财务文件；经过调查,清算组亦未接管到任何

财产；在公告的债权申报期内，无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权。

本院认为,企业依法清算结束，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并

人民法院确认后，人民法院应当定终结清算程序。企业登记

机关依清算组的申请注销企业登记后企业终止。对于没有任

何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或企业人员下不明的，应当以无法

清算为由终结强制算程序。债权人可以另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,要求企业的投

资人对其债务承担偿还责任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

资企业法》第三十二条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七十

一条、第一百零七条、第一百零八条,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(二)》第

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,裁定如下：

一、确认黑龙江畅心律师事务所对鹤岗市明峰物资经销

处的清算报告;

二、终结鹤岗市明峰物资经销处的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辛泽西　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六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记  员   高宏影


